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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文化刍议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叶显恩  
 

 
    徽商文化博大而精致。现就徽商文化的几个重要问题，简述如下。 
    破“荣宦游而耻工贾”的旧俗，立尊商重利的“新四民观”，是徽商文化的基石。徽州以程朱故乡
自居，以官为本位。王守仁一派的心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抬高商人地位的主张，为徽商所乐

于接受。徽州出现“士商异术而同志”“以营商为第一生业”“良贾何负闳儒”等石破天惊的说法，这

意味着传统轻贱商人的观念，转变为把“商”提高到与“士”并列的新四民观。重商观念的树立，使

徽州出现几乎全民经商的局面。 
    贾而好儒，贾儒结合，互相为用，这是徽商文化的一大特色。崇文重教是引发徽州科举仕宦成功
和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特色的文化基因。徽州“儒风独茂”，各宗族子弟，少时先业儒，及长，或科

举，或从商；贾而兼儒，或弃儒从商，贾儒相结合。贾儒结合导致“官商互济”，两者相得益彰。 
    “徽骆驼”精神是徽商文化的支柱。移居徽州的中原士族，出自对传承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新环境
恶劣的磨炼，铸就了奋发进取、勤勉俭朴的精神，亦即“徽骆驼”精神。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使社

会充满活力。徽商以勤、俭著称，奉之为信条。勤、俭被写入商业专书之中，以供商人时时自省。 
    诚信是徽商文化的核心。徽商以诚信为本，相信按照明儒诚信的立教去修养，就可建立名德与功
业，就可通“天理”。他们以诚、信为本，主张义以制利，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建立起富有特色的

商业伦理。 
    创新精神是徽商文化的灵魂。徽商突破旧的思维定式，提出新的商业理念、新的经营管理运作模
式，充满创新精神。在政治伦理上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坚持官本位；经济伦理上则以王（阳明）学的

立教为本，提倡新四民观。把明儒朱、王两派互相抵牾的主张，揉在一起加以综合运用。倡导诚信可

通天理的商业理念；提出“利以义制”，对商人做软的约束。构建以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庞大的商业网

络，使之既有集聚资金、组织货源、推销商品、公关，以及加强竞争力等经济功能，又有引进、吸收

外地文化效用，从而使其文化充满活力。其他如会票制、合股制、伙计制等，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创

新。 
    徽商文化的局限性。徽商在走到传统商业的高峰和极限而止步，终于在嘉、道年间（18世纪末 19
世纪初）衰落。其占据鳌头的地位终为新兴的粤商（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所取代。如果从文化的层

面寻找徽商衰落缘由的话，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徽商缺乏自身转化的动力，不能随着 18世纪世界商业
革命的浪潮逐渐波及而更新已经走到极限的商业理念。之所以缺乏转化商业理念的动力，源自坚守程

朱的官本位和宗族伦理的制约。 


